附件2
“浙江工匠”培养项目申报表（2024年）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正面免冠

电子照片

（2寸）

	籍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身份证号
	
	年龄
	
	

	最高学历
	
	最高学历毕业院校
	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职业（工种）
	
	职业资格（技能等级）
	

	工作单位及
岗位职务
	

	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通讯地址及邮编
	

	单位类型
	
	单位性质
	

	所属行业
	

	是否申报历史经典产业或数字职业专项
	(是（ (历史经典产业  (数字职业） (否

	是否属于省政府公布的我省

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企业
	

	个人简历
	

	个人业绩简介
	（不超过300字）

	培养计划

（培养期：2025年1月-12月，请制定具有明确量化指标的目标任务。）

	技术
革新方面
	

	人才
培养方面
	

	团队
建设方面
	

	所在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推荐单位（专家）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/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使用仿宋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。
二、单位类型指中央在浙单位、省属单位、市县单位。

三、单位性质指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其他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单位。

四、所属行业包括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，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，批发和零售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，其他。

五、省政府公布的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包括：省未来工厂、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、省雄鹰行动培育企业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省隐形冠军企业、省制造业亩均效益领跑企业、省制造业首台（套）企业。如属于，填写项目名称。

六、职业（工种）和技能等级按照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内容填写。

七、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，精确到月，不要有断档。

八、个人业绩简介材料要求：个人曾获荣誉及取得的主要成绩（对照遴选条件撰写），总字数不超过300字。
九、培养计划主要从技术革新、人才培养、团队建设等方面，提出一年培养期内具有明确量化指标的培养目标任务。
十、签署意见栏填写明确意见，并加盖所在基层单位公章。
十一、此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；填表说明不打印。
附件3
“浙江工匠”业绩佐证材料汇总表
	序号
	内        容
	填写内容

	1
	当选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获得党委政府以及群团组织荣誉等情况。
	（时间、颁发单位及荣誉名称）

	2
	获得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及部门的技能荣誉，入选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及部门人才培养项目等情况。
	（时间、颁发单位及荣誉名称）

	3
	参与企业重大技术革新攻关项目，解决本行业关键技术难题，掌握绝技绝活，创新先进操作法等技术技能成果情况。
	（时间、认定单位及项目名称）

	4
	获得科技进步奖、发明奖，以及获授权国家或国际发明、软著等知识产权情况。
	（时间、认定单位及项目名称）

	5
	在正式刊号期刊发表本职业专业论文，参与编写正式出版教材，参与编写国家、行业或“品字标”浙江制造标准等情况。
	（时间、公布单位及项目名称）

	6
	本人在县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情况。
	（时间、颁发单位及称号）

	7
	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、高技能人才（劳模）创新工作室的情况。
	（时间、认定单位）

	8
	培养选手在县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，以及承担县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指导专家、裁判工作等情况。
	（时间、单位及项目名称）

	9
	近三年，带徒传技培养技能人才并签署培养协议情况。
	（时间、师徒协议及职业技能等级）

	10
	开展技能推广交流，在省内为社会提供技能服务情况。
	（时间、组织单位）

	11
	开展校企合作，企业人员兼任院校技能导师、客座教师等情况。
	（时间、聘请单位）


附件4
“浙江工匠”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材料采用普通A4纸黑白双面打印（复印），确保文字和图片清楚清晰，按照以下顺序装订成册。

一、个人材料

1.“浙江工匠”培养项目申报表。

2.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复印件（包含照片页、等级页和职业工种页）。

3.业绩佐证材料汇总表。

4.业绩佐证材料复印件。

（1）当选为县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获得劳动模范、道德模范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农民工等党委政府以及群团组织荣誉的证明材料；
（2）获得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及部门的技能荣誉，入选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及部门人才培养项目等情况的证明材料；
（3）参与企业重大技术革新攻关项目，解决本行业关键技术难题，掌握绝技绝活，创新先进操作法等技术技能成果的证明材料；

（4）获得科技进步奖、发明奖，以及获授权的国家或国际发明、软著等知识产权等成果的证明材料；

（5）在有正式刊号期刊发表本职业专业论文，参与编写正式出版教材，参与编写国家、行业或“品字标”浙江制造标准等成果的证明材料；
（6）本人在县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情况的证明材料；
（7）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、高技能人才（劳模）创新工作室并开展工作的相关材料；
（8）培养选手在县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，以及承担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指导专家、裁判工作等情况证明材料；

（9）近三年，带徒传技培养技能人才并签署培养协议的证明材料；

（10）开展技能推广交流，在省内为社会提供技能服务的证明材料；
（11）开展校企合作，企业人员兼任院校技能导师、客座教师等证明材料。

二、单位材料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单位证照的复印件。

